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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注：黑色字体为拟增加，阴影部分为拟删除

苏州市燃气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��燃气管理，保障�����社会公共安

全，规范燃气的经营和使用，维护燃气用户和经营企业的合法权

益，根据�	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《江苏省燃气管

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燃气规划，燃气工程建设，燃气生产、

经营、使用、	
���燃气设施的保护，燃气燃烧器具的销售、

安装、维修，及其相关的管理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第三条市、县级市燃气行政主管部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

��!"#$%������!"&负责本行政区域�燃气监督

管理工作，其委托的燃气管理机构，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燃气管

理的日常工作��。

市、县级市（区）燃气管理部门根据管理权限，负责本行政

区域燃气管理的日常工作，接受市燃气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。

发展改革�’(、)*建设、安监、质监、工商、公安、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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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+,、规划、�-� #城管&、物价、./�0123�4

1�56#57&、环保、87�9:�;<等部门，按照各自

职责� =>?，做好燃气管理的相关工作。

第四条 市、县级市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应当加强燃气

管理工作的领导，@�����’ABC.D)E�FG’AH

IJ�K?LMNOP��QRSPT�UVWXYZ[\]�

�^_JH‘�abcJ推广燃气使用，促进燃气科技进步，普

及安全教育，提高防范和应对燃气事故����能力。

�dD =$efghUWijkl�mn��	
?L[

第五条 燃气HI的建设和管理应当坚持预防和保障安全，多

种气源协调平衡、保障供应、规范服务原则，实行统一规划和管

理。�)o^_�	
��p�qrstuHI�iv���	


w��H‘x7�yz{|�}~��MN�����[

��� ����MG�q����OPJ�������

yx7��������	
��5�[

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��QRS

第六�条 �����#n&燃气行政主管��部门应当根

据城市总体规划、.D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，HI$e�� =

��’AHIJ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燃气’A专项规划，经上一级

燃气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论证后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J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!"SZ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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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�条 城市建设应当按照燃气’A专业规划，配套建设燃

气设施。

高层住宅以及在燃气专业规划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，��

�’A��HI����g�� ¡‘¢£J¤��¥¦n�w

§¨��p©ª^_������«J应当配套建设管道燃气等

设施，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竣工验收[���

��¬ ¡�n®J���?�¯�_��°_�g±²�[

��³´µ¶���«_·¸¹‘¢£����º�»¼�

�[

��³´�½P��?¾º?¿�<ÀÁÂ�qÃ��ÄC

Å�_�©ÆpÇÆ�g����³´�ÈÉ[

第八Ê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燃气工程项目，应当符合燃气

专业规划JËÌÍÎ��«ÏÐÑSZÒÓ。

燃气工程项目aÔ�yÕ�ÖÕ�¹p��?¾�«应当依

法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安全评价制度。

�×� HI!"�Ï’��?¾�«°ØÈÉÙÂJ�ÇÆ

Ú�����!"�ÈÉÛÜ©ªÏ’°ØÈÉÙ�JHI!"

��Ï’��_·HIÝÞßÂÇÆÚ�����!"�ÈÉ[

第九×�条 燃气工程项目的初步设计文件，应当符合城镇燃

气设计.àáâ��规范等有关技术规范，���’A��HI

�ªÆ，并按照项目管理权限ÏÐÑSZã�报Ú�燃气行政主

管��部门审查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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¦ä��?¾�«Þ$åÄ��º?¿�<JÜ©h�æ�

�<ÀÁçèÒÓ[

�×é� ��?¾�«�º?¿�<ÀÁ�qêë.àá

âH���çìÛí)çìÑîçìÜjÌ�JÜï^_[)ç

ìèÐ��<ÀÁJð©Nñ��Hò���£-�?óô¹�

��·Øpõª�<£-�J�êë�H�¾cö¤çì[

第十÷条 燃气工程施工应�«�ËÌø�� ùú�º?

¾����H�J实行质量	
监督和监理。燃气工程的勘察、

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，由具

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，并向所在地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¦ä��?¾�«ø�¦ä��?¾	
��û�H�[

第十一ü条燃气工程�«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

工验收Jh�ý?þ�SZÒÓJ��H�Â�£����Z�

�O����«�Z。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不得交付使

用。

建设单位应当自燃气工程�«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，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@ý?þ��	向�«��·燃气行政主管�

�部门备案。

第十二条 燃气工程竣工验收后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

档案管理的规定，收集整理燃气工程项目的文件资料，建立健全

项目档案，及时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项目档案。

�×
� ���«iv����g��?¾ý?þ�j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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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J��³´�q@�ge�º�?¾ý?¼����g��

¯�J�h���ÒÓ[

�g��¯��q���³´h���ÒÓ� 5�?L�£J

���g��?¾�«�� ���g�Ä�[

�×�� �����#n&����!"�q��½P�

��QRSYZJ�����QR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ªÆpJ

)��dD =èÐ��º[

��)o¯����Q��RS�º�J�� =�q��

�[

第三章 燃气经营�x7

第十三�条 燃气经营实行行政许可制度。燃气经营企业应当

经���#n&燃气行政主管��部门审批同意，�ï���)

oÝÞß��J方可从事燃气经营。)oÝÞß)oÝÞ‘¢>

 !"�n##$%Ön�&�n�’!n�!"?�0n�!

"y¤n#()n&&�%*n�+à,��-.��/0��1

2�J3Ö%Ön�&�n�’!n�!"?�0n�!"y¤

n#()n&����!"Ï’�)oÝÞ‘¢ !"�nJ%

*n�+à,��-.��/0��12�����!"Ï’�

)oÝÞ‘¢ 4���� nm‘¢[

第十六条 瓶装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取得市燃气行政主管部门

核发的江苏省瓶装燃气经营许可证。

瓶装燃气供应站点5��)o¯�67�K，应当取得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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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���#n&燃气行政主管��部门核发的�江苏省瓶装燃气

供应许可证�。

第十七条 江苏省瓶装燃气经营许可证、���)oÝÞß�、

《江苏省瓶装燃气供应许可证》有效期满后，需要延续继续经营

的，应当在许可有效期满前 3 个月内向原发证机关提出申请ö¤6

7h�ÝÞÒÓ，89í67Ñ67íèÐ��)oÝÞß��:

;[

�×�� ����!"�q�Â<��� n®��)o

ÝÞ��*=J>���)o¯�êH����?T�@J�9

AB3)o���	
+��_Cx7p�	J��4��)o

¯��û�[

第十四Ê条 管道燃气经营实行特许经营制度。特许经营权的

授予、取得、解除及特许经营协议的签订等按照国家、省有关规

定执行。

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管道燃气特许经营企业实施监督管

理。

íÍ�ïDÝ)oE�JÜïFU�g��)oGH[

第é十五条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履行普遍服务义务。在特许经

营期限内，应当满足用户需求，确保储气和输配能力达到安全、

正常供气的需要。

第é十九�条燃气从业人员应当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

接受专门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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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用户档案，与用户签订供用

气合同，告知用户燃气安全使用知识，指导用户安全使用燃气。

发现用户违反安全用气规定的，应当予以劝阻、制止。

第二十一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公布 24 小时服务和报修电话，

接到用户报修电话后应当及时维修。对燃气泄漏的应当立即抢修，

并采取安全防范措施。

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项目和价格收

费。 ��)o¯��qrI%JH�K

#�&�’L)oÝÞß�!"�M¯�?T�@Û

#é&�����Nj.à��OÐJ��FG<�3�>�

PQp�OÛ

#÷&�K�R�_Cx7PTJ���_CST��_�

jÚJU�VWE6X7J�KY
_C�ZJêH�kl_�

Z[�CC	\?LÛ

#ü&��]Ì�x7�«��^�qNj]Ìõ�!"�

áâH�J�<_3�^OÐ[

�é×é� �g��)o¯�‘rI�h�é×��H

�aJb�qrI%JH�K

#�&êë��’A��HI�_C©ÆJP���ºÖc

9’AHI�?T<IÛ

#é&<��g���d�(d�ÁJÜïef���¬ 

¡‘¢£Nj_��Á�³´��d��d�(d67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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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÷&Üïef�)þ�jÌ����g�º��Û

#ü&�K�<�é×ü¦Â_Cx7ghJ� _CiB�

ìj���^�3kx7��l6Û

#
&m��n+�©oP_C_���J�q@oP��

pº�)����!"SZJ��q@r_CÛ

#�&mº?�\sp�mÜ|t-���J��q 48¦Â

Î�@rX7J������!"�@Ûuv���Â��wÜ

ïxy 24¦Â[mz’UÁ�©4_C{ÕÑîuv���J�

qÍÎ�@rX7J�eÂ�����!"�@Û|}��q

�q~r_C[

#�&�K�����¬·�*=�t����H3�P�

tJ������!"©Æ@&â*�ÄC����*=��[

第é十八÷条 瓶装燃气经营企业及其供应站点除遵守法

律、法规�h�é×��规定外，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不得超越许可范围从事燃气业务；

#é&êH�4�á����t�O��*=��JÜï�

dO��*=Üt�ÑO��*=Ü��<����Û

#÷&Üï6_OH��Ñ3�+,?�L R�a�J�

ÅÑ�H;��d��#��)o¯���M�x7‘a&Û

#ü&�d����ÔÅ��Å�d�);��)o¯��

�d��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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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
&��ÔÅÜïx��L�d��JÜï�LO��*

=��Å�d�d��)o¯����Ü��Ñ�áO��*=

���;

（四�）跨行政区域经营，由所在地燃气行政主管�))o

��·����部门批准。

�é×ü� ������Ô)o¯�‘rI�h�é×

��H�aJb�qrI%JH�K

#�&ªÆ�����q@����JvL��J��d�

� ��Û

#é&��q\ì��¡	ÑîdX�	Û

á%J�¢£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Ô)o¯�Üï���

�L�K

#�&�_��ÑîdXÜNj	
�Á�Û

#é&¤�_��^_¥¦ßJÑî^_¥¦*=��_�

��§�*=Ü���Û

#÷&�_��x9í\þ�\þÜjÌJÑîxy�<^

_?o�[

���¨©���Õª«-�¬’��®�¯°±�pÜ

	
�	%J������Ô)o¯�Üï����Ñî±�L

�[

第四章 燃气用户^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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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é×
� ��_C^_���qrI.à�²áâH�J

êë�_�jÚU��EªX7JH‘³L�	
_�[

第二十二�条燃气用户应当按照供用气合同规范用气。管道

燃气用户改变燃气用途或者安装、改装、拆除固定的燃气设施的，

应当向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提出申请，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自接

到申请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答复。

_C^_�g��´µ���¶N�J�q��g��)o

¯��·67JNj�Á�JWÞ	d^_[

第二十三�条 非居民用户应当落实燃气安全管理制度¶¸，

操作维护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。_�a��	d�

�¨©�¹º���¨©	
w�dXJ�w��láz[

第二十四�条燃气用户使用燃气应当遵守国家、省有关规定，

并不得在卧室使用燃气，不得在使用燃气的场所使用其它燃料。

燃气用户使用燃气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#�&�Ü�S	
�Á�a�^_��

#é&@	dá���º�a�»��¼½3k^_¾|p

¿À	
_�H��� Û

#÷&�Ú�Á£ÚÂ^_Â���£�Ã~$���Û

#ü&�P�ÄÅ�ÆX�ÇÈ����Û

#
&É�ÊLË�£���ÌÍÑî6_��Î&ÆÏ[

第二十五Ê条 ���g�º�q�9Ðì����½¤[非

居民用户和燃气计量表dX设置在住宅内的居民用户，其燃气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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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表dX和表dX前燃气设施由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负责维护、更

新�ÍÑÒ&�¶¸；燃气计量表dX后的燃气设施和燃气燃

烧器具，由用户负责维护、更新�ÍÑÒ&�¶¸。

燃气计量表dX设置在居民住宅公共部位的，燃气管道进户

墙外侧£Ó$a的燃气设施由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负责维护、更新

�ÍÑÒ&�¶¸；燃气管道进户墙内侧的燃气设施和燃气燃

烧器具由用户负责维护、更新�ÍÑÒ&�¶¸。��<�d

X©ªiXg��J_C�q��。

燃气设施、燃气燃烧器具的维护、更新	d��s应当由具

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实施。

��_C�Ô�x7¯��qij��)o¯�4���º

�	
\ì$eÕs��s�Ö×p?L[

第二÷十六条 燃气用户应当按时缴纳燃气费。燃气用户对不

符合规定的收费，有权拒绝和举报。

管道燃气的用气量，应当以经法定计量检测机构检定合格，

并在有效期内的燃气计量表dX的记录为准。管道燃气企业接到

用户检测燃气计量表dX要求后，应当在 3 日内与用户约定检测

时间，委托法定计量检测机构检定。\�ØÙx·H�ÚÛOÐ

�J5�g��)o¯�½Ü��<�dX�ÑÒ&â\�^_Û

\�ØÙNjH��J5�·\�67WÑÒ\���<�dX

�&â^_[

第五章 燃气燃烧器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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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÷十七�条 燃气燃烧器具应当由取得相应资格的检测

机构进行气源适配性抽样检测。经检测合格的燃气燃烧器具，由

当地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列入燃气燃烧器具气源适配产品目录，并

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告。���;�����Ýº��à_��¨

©�¹º���¨©	
w�dXe3¬Þ�ºJ�qNj.à

áâOÐ�H‘[

第二十八条 推广使用安全节能型燃气燃烧器具，不具有安全

保护装置的燃气燃烧器具不得销售。

¸ß³´��dÜï;��	d�^_ÜjÌ����Ýº

�[

用户自行从境外购置的燃气燃烧器具在安装使用前，应当申

请气源适配性检测，确保使用安全。

燃气行政主管��部门和燃气经营企业不得向用户强制推销

燃气燃烧器具���¨©�¹º���¨©	
w�dXe3¬

Þ�º[

第二÷十九é条 燃气燃烧器具���¨©�¹º���¨©

	
w�dXe3¬Þ�º销售企业应当在销售地设立或者委托

设立售后服务站点，并配备齐全维修所需的配件，向用户提供安

装、维修服务。

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、维修企业应当依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

取得资质证书，方可从事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、维修业务。

第三十÷条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、维修企业中从事安装、维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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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作业人员，应当经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。

第三十一条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5

年。

资质有效期届满，企业需要延续资质证书有效期的，应当在

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60 日前，申请办理资质延续手续。

对在资质有效期内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技术标准，

信用档案中无不良行为记录，且注册资本、专业技术人员满足资

质标准要求的企业，经资质许可机关同意，有效期延续 5 年。

第六章 燃气安全

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燃气设施的义务，有权

制止和举报破坏、盗窃燃气设施和其他危害燃气设施安全的行为。

第三十三条 建设工程开工前，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向

燃气经营企业或者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查明地下燃气设施的相关情

况，燃气经营企业或者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当在接到查询后 3 日

内给予书面答复。

第三十四条 建设工程施工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的，建设单

位、施工单位应当与燃气经营企业协商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

后，方可施工。

由于施工不当造成燃气设施损坏的，施工单位应当协助燃气

经营企业进行抢修；造成经济损失的，应当依法进行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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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à 	
��

第三十五ü条 燃气经营企业�qrIáâ	
����

HJ��	
��OÐ3��J�K	
����PTJY


	
AB�áâ��ã�Jwß	
��[应当履行下列责任：

（一）执行国家技术标准和规程，建立安全管理制度H�；

（二）制定燃气设施突发事故的应急预案J���äå；

（三）设立燃气设施的运行、维护和抢修部门，配备专职安

全管理人员；

（五ü）应当按照规范，设置燃气管道、设施的w�dX�

安全警示标志；

（四
）4���º定期巡查检修和更新燃气设施、设备�

\æ��s���½¤J’ç	
èéeÂWX；

（六）P�?TCC	
\ì<IJ对居民用户设施每二年

不得少于一次，对非居民用户入户每年不得少于一次；

(七)可能危及燃气管道设施安全运行的建设、施工等活动，

应当派员现场监护;

（八�）保护燃气设施安全的其他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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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ü十六�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、省燃气安全

规定，禁止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擅自改动、侵占或者损坏燃气设施；

（二）在沿河、跨河、穿河、穿堤的燃气管道安全保护范围

内，抛锚、拖锚、掏沙、挖泥等危及燃气管道安全行为Ñ���

��O�	���ö��/L�p；

（六÷）擅自在燃气设施上或者安全保护范围内，敷设管道，

建造建（构）筑物，种植深根植物；

（七ü）移动、覆盖、拆除或破坏燃气安全警示标志；

（五）自行或者委托无&�资质证书的单位安装、维修燃气

热水器、��´µ燃气空调等设备���Ýº�；

（三�）擅自拆卸或者修理燃气钢瓶角阀、燃气调压器、燃

气燃烧器具和燃气计量表dX前阀门，擅自开启或者关闭燃气管

道上的公共阀门；

（四�）将液化气气瓶存放在封闭的柜体中；

#�&^_.àU����åÊ���P5ºpÜ	
ä�

��Ýº�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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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七条 燃气行政主管部门、安监、公安、建设、环保、

质监、交通、城管等相关部门应当建立燃气安全预警联动机制。

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燃气事故应急预

案，并负责应急预案的组织实施工作。

第三ü十八÷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燃气èé�泄漏或者燃

气引起的中毒、火灾、爆炸等事故，应当及时报警，并采取相应

措施。

发生燃气事故后，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在半小时内eÂ向<	

Oâ�燃气行政主管管理部门和安监
��û$等部门报告。<

	Oâ������	
��û$p!"�q����&¶JK

’��pºêôUV(#J��áâ�	�H��	
UV�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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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Z[重大事故应当同时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。

第四十四条 燃气事故造成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的，按照国家

有关规定由相关职能部门组成事故调查组勘查事故现场，调查取

证，并确定事故原因和责任。

第四十五条 燃气行政主管��部门发现不符合安全生产条

件的燃气工程设施，应当责令整改，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

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，应当责令停止使用。

第四十六条 广播、电视、报刊等新闻媒体对于燃气安全有宣

传教育的义务，对于燃气安全方面的公益性广告应当免费播放或

者刊登。

9:!"�q@��	
9:BC)�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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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�章 罚则�¶¸

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已有

处罚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、第十一条×ü条第二款规定

未向燃气行政主管��部门备案的，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

正，可以并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é×��é×é�é×÷�é

×ü条规定的，由燃气行政主管��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处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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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�条规定的，由燃气行政主管

��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。

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，由燃气行

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以 3000 元以上 1 万

元以下罚款。

�
×�� ¿À�h�÷×���é*H��J5���

�!"¶�vô;�Já¿�ï�J�W��¿�ï[

�
×é�¿À�h�÷×ü��ü�
��*H�J5

����!"W$ 1+,$� 10+,$%-*[�����JÍ

ÑÒ��¶¸Û��./�JÍ012U¶¸[

第四
十七÷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Ê条规定，建设工程开

工前，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未向燃气经营企业或者城建档案管

理机构·%�¹��O�查明地下燃气设施相关情况的，由燃气

行政主管��部门责令补办相关手续，并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，因施工不当

造成燃气设施损坏的，由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

元以下罚款。

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五条第（二）、（五）、（七）项

规定的，由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；逾期不改的，处以 1000

元以上 1 万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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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ü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ü十六�条�#�&�#é&�#÷&�

#ü&�#
&�#�&�#×&*规定的，由燃气行政主管��部门

责令限期改正，4³´Þ$W 10 +,$%-*J4�dÞ$W

1000,$%-*Û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��./�J

Í012U¶¸。

第五十五条 燃气行政主管��部门、燃气管理机构及其工作

人员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

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

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八�章 附则

�
×�� �h%J_3�ÂXK

#�&���ºJ�����g�º���aÔ�º���[

���g�º#$���g�NÕdX�<�dX�4"5

#Á&�L6�g$e�gê �º�	
¹_O7��gê�

�º�dXp[

��aÔ�º#$d?8���9�Ä�"Ô����3Ô�

:�Ô���Ô�ÏdÔ�Õ;±²�<Ô�=LÔ�Í3±²

�Ôp[

#é&��?¾J�����º�¤��(��(�?¾J

#$?>¯��U�³´������ºp?¾[

¦ä��?¾J��R�� 1 KW�$%�Í3?@���



 

— 23 —

Ô����3Ô�³�?¾»¼A� 30+,$%���?¾p[

�
×�� ±²��Í3?@������BJ��±²�

"Ô$a�±²��g,MJ���C�#�D&+,�EFd

±J��L ’g�?������GH��^_JI��JK

�����^_J$e��·¤���º�)oî���)oî

L����O�� JÜM_�h[

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。20037 年 119 月

228 日苏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《苏州市燃气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附件 2

《苏州市燃气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》

起草说明

2007 年 9 月 8 日，苏州市政府颁布了《苏州市燃气管理办法》

（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01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同年 11

月 1 日起开始施行。《办法》施行以来，在加强燃气管理，保障

社会公共安全，规范燃气的经营和使用，维护燃气用户和经营企

业的合法权益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，促进了我市燃气事业的长足

发展。目前我市已形成了以管道天然气为主，瓶装液化石油气为

辅的格局。现有管道燃气企业 19 家，建成天然气管道 17530 公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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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有管道天然气用户约 242 万户，天然气汽车加气站 59 座，2016

年供应天然气约 32 亿方，约占全省供气量三分之一；现有液化石

油气储罐场 50 座，约有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户 330 万户，2016 年供

应液化石油气 23.3 万吨，约占全省供气量五分之一。为苏州社会

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改善提供了保障。

一、燃气管理办法修改的必要性

随着近年来我市燃气行业快速发展，燃气新工艺、新技术、

新情况不断涌现，《办法》既已不能适应我市燃气安全管理、有

序发展的实际，又与 201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《城镇燃气管理条

例》（国务院第 583 号令）、201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《安全

生产法》等上位法部分条款存在不一致、不协调的地方。苏州市

燃气协会对《办法》进行了立法后评估，评估结论为《办法》体

现了当时较高的立法水平，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好的实施，推进了

我市燃气事业的发展，但面对现今我市燃气市场发展情况和现行

的有关法律法规，有必要对《办法》进行修订和升级。原副书记、

副市长周伟强，原副市长俞杏楠在苏州市城镇燃气安全监管联席

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加快《办法》修订，进一步规

范行业监管和经营行为、明晰各方责任，全面提升安全生产能力

和燃气保供水平。

1.适应本市燃气管理体制调整的需要。《安全生产法》突出

强调了属地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管职责，《办法》

对苏州各区未全部提及，行政管理部门也不全面，实际工作中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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乏一定的可操作性，需对我市体制调整后相关管理部门和市、县

级市（区）燃气主管部门的职责分工，部分行政许可审批权限作

相应调整，保证燃气安全监管责任落实到位。

2.强化燃气安全管理的需要。一是加强汽车加气安全管理的

需要。自 2009 年我市第一座天然气加气站建成以来，我市已先后

建成 59 座加气站，还有 11 座正在建设中，如何对加气站、加气

车辆、加气行为进行管理，《办法》没有提及，亟需补充相关条

款作为管理依据。

二是燃气管道保护的需要。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

条规定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城乡规划

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划定燃气设施保护范围”，

亟需对我市燃气管道保护范围给予明确。

三是防范用气事故发生的需要。燃气用户操作违规处理方法

不明确，燃气使用不仅涉及自身安全，还涉及到公共安全，亟需

对不安全用气行为予以有效处理，减少用气事故的发生；

四是天然气应急保供的需要。苏州管道天然气主要依赖中石

油西气东输等长输管线，冬季供需矛盾突出，限供、减供、停供

等不正常供应现象一直存在，直接影响到用气企业正常生产和居

民的日常生活，合法用气权益未得到保护，需对管道燃气经营企

业建设相应规模的天然气应急储备设施提出要求。

五是规范燃气工程建设的需要。燃气设施属于市政基础设施，

应严格执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程序，《办法》对燃气工程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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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程序表述不完整，对施工图审查、质量安全监督、施工许可等

监管环节未提及，需补充完善。

六是落实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责任的需要。作为经营城镇燃气

的获益方，燃气经营企业应承担生产、供应、使用等方面的安全

责任在《办法》中没有清晰表述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能明

确。

3.规范专业术语的需要。《办法》中所提及的“燃气设施”、

“燃气工程”等词汇并没有给出详细的释义，日常工作中管理部

门、燃气经营企业常常为此争执，涉及到的安全管理责任也得不

到落实，需给予明确。

综合以上情况，有必要对《办法》作出相应修改，为本市燃

气事业的持续健康、有序发展提供法制保障。

三、立法过程

为确保按时、高质量完成《苏州市燃气管理办法》修订工作，

我局成立了以局主要领导为组长的《苏州市燃气管理办法》修订

工作领导小组。

2015 年 4 月，按照市政府要求，我局成立委托苏州燃气协会

对《办法》进行立法后评估。评估小组采用政府网站征求意见、

召开座谈会、立法比较分析、问卷调查、实地考察、专题调研、

个案分析等方法对于《办法》的合理性、操作性、协调性、技术

性以及绩效性进行全面评估。

2016 年 7 月，我们根据评估意见形成了《办法》修订初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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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7 月 20 日，征求各地、各部门、各企业的意见。

2016 年 7 月 26 日，在“中国苏州”门户网站上公示，征求社

会意见。

2017 年 3 月 15 日，在苏州市城镇燃气安全监管联席会议第三

次会议上征求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意见。

2017 年 4 月 1 日，完成《苏州市燃气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1.建立健全燃气管理机制。《办法》对市、县级市（区）属

地政府、燃气管理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权限与职责阐释不详，

各级部门对自己的职责不明确。现进一步明确各地政府、各有关

部门，以及市、县级市（区）燃气管理部门的燃气工作职责。

2.加强燃气工程管理。燃气设施属于市政基础设施，燃气工

程建设须严格执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程序，《办法》对燃气

工程建设程序表述不完整，现明确要求燃气工程需按照国家、省

要求办理项目核准（备案）、规划许可、初步设计审查、施工图

审查、质量安全监督、施工许可、竣工验收、竣工验收情况备案

等手续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落实燃气设施建设属地监管

责任，进一步规范燃气工程建设行为，以保证燃气工程质量安全。

3.建立燃气应急保供制度。我市管道天然气主要依赖中石油

西气东输等长输管线，冬季供需矛盾突出，限供、减供、停供等

不正常供应现象一直存在，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正常生产和居民的

日常生活，企业和居民的合法用气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，现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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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燃气经营企业有应急保供责任，需建设与供气规模相适应的应

急储备设施。

4.规范燃气企业的经营与服务事项。燃气与社会生产和人民

生活息息相关，燃气安全直接影响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

定，现进一步明确燃气经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对目前存在

的燃气企业与用户之间管理责任界限不清、用气单位自建燃气设

施与燃气供气企业管道接驳等问题给予了明确。

5.增加新能源的管理。对于目前 CNG（压缩天然气）/LNG（液

化天然气）运输、存储和使用，天然气汽车加气站经营管理相关

内容进行了补充。

6.加强燃气安全管理。随着燃气普及率不断提高，燃气设施

不断增多，强化燃气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明确燃气设施巡查

巡检巡护和改动等要求、燃气企业入户安检和安全宣传要求，以

及单位或个人发现安全隐患的处理方式等方面内容，进一步保障

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同时，因地下燃气设施情况不明，施

工造成的燃气设施，特别是埋地燃气管网遭受破坏的事故时有发

生，严重威胁社会公共安全，拟通过《办法》修订，划定燃气管

道设施的保护范围，提出燃气设施保护的要求，明确建设单位、

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对于建设工程范围内的燃气设施保护责任，

有效防止施工损坏城镇燃气管道。

7.对相关行政处罚条款内容进行了调整。


